
景罕镇人民政府部门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景罕镇人民政府2021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共八个，分为三类分别是：人大事务类项目、运行经费类项目、补助类项目。其中人大事务类项目分别是镇人大会议经费、人大主席团经费、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运行经费类项目分别是环卫站包干经费、文化活动室及共享工程运行费、公共租赁房运行维护费、垃圾热解站运行经费。补助类项目为村民小组补助。
立项依据

镇人代会会议经费政策依据：陇发[2015]19号（2015年12月30日《中共陇川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
人大主席团经费政策依据：陇发[2015]19号（2015年12月30日《中共陇川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
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政策依据：云发[2015]37号《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

环卫站包干经费政策依据：陇政复（1993）45号《关于县城建局请求成立景罕、陇把两镇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站的批复》。
公共租赁房运行维护费政策依据：陇政复[2018]52号《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公租房产权办证情况的批复》以及《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取标准的通知》。
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政策依据：陇办法[2010]119号2010年11月29日《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垃圾热解站运行经费政策依据：根据景政发[2020]130号文件请示及县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决定将每年20万元的垃圾热解站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村民小组补助政策依据：陇政发[2013]209号《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陇川县村寨标准名称名册的通知》。
项目实施单位

实施主体为景罕镇人民政府。

项目基本概况

每年两次人大会议召开，安排人大事务类项目（镇人大会议经费、人大主席团经费、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主要用于确保按要求正常召开人大会议工作、确保2021年景罕镇人大主席团会议顺利进行及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

运行经费类项目（环卫站包干经费、文化活动室及共享工程运行费、公共租赁房运行维护费、垃圾热解站运行经费）主要用于景罕镇日常工作所需的运行运转，保障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促进可持续发展。
补助类项目（村民小组补助）主要用于确保137个村小组补助发放，确保村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项目实施内容

镇人代会会议经费，共60个人大代表每人360元的补助标准，一年两次；人大主席团经费每年1万元；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60个人大代表每人每年800元的补助标准。
环卫站包干经费每年4万元；公共租赁房运行维护费5万元，该项目是由非税收入安排的项目；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每年1.8万元。
村民小组补助共137个村民小组，每个小组每年补助800元。
资金安排情况

镇人代会会议经费4.32万元、人大主席团经费1万元、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4.8万元、环卫站包干经费4万元、公共租赁房运行维护费5万元、垃圾热解站运行经费20万元、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1.8万元、村民小组补助10.96万元，共51.88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2月期间，按需支配。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人大事务类项目、运行经费类项目、补助类项目的财政预算安排，保障了景罕镇2021年人大事务的运行及会议召开，履行了景罕镇人大的职能；同时也通过运行类经费，保障了景罕镇日常工作所需，从环境、卫生、住房及文化活动方面创造了良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及投资环境，促进了景罕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补助类项目的发放保障了景罕镇农村工作的经济基础，为景罕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